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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犬伤人的法律责任

主持人:

近日， 四川成都崇州市一 2 岁女童在小区内

被一只烈犬扑倒撕咬导致受伤的事件， 引发了公

众关注。

除了女童的伤情， 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一事件

的法律责任问题， 尤其是狗主人是否会被追究刑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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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烈犬咬伤女童事件

狗主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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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由饲养人承担

物业也可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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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或有争议

李晓茂： 我国《民法典》

对于“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用

专章形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

定。《民法典》明确：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

者减轻责任。 违反管理规

定，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轻责任。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其中， 对于“禁止饲养

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 法律明确规定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且没有不承担或者

减轻责任的情形。 该规定也可

以理解为，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

伤人的， 全部责任都应由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承担。

至于伤人烈犬的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 在发生严重伤人事

件的情况下， 可由公安机关帮

助查找。

这方面还存在几种情形，

第一种是该烈犬有固定的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 只是长期疏于

管理， 这应该不难查明。

第二种是该烈犬是被饲养

人遗弃或者自行走失的， 那么

根据 《民法典》， 遗弃、 逃逸

的动物在遗弃、 逃逸期间造成

他人损害的， 由动物原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种是该烈犬处于流浪

状态， 但有较为固定的投喂

人， 这种情况下投喂人有可能

被认定需要承担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的相应义务。

和晓科： 《民法典》 第

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

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

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 养

护、 清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

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

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

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

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

有关治安、 环保、 消防等法

律法规的行为， 物业服务人

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

止、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并协助处理。

基于上述规定， 在此次

事件中物业是否有责任、 有

多大的责任， 需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咬人的狗是小区业

主或者居民饲养的， 一段时间

内经常在小区内游荡， 作为小

区物业有对居民进行提醒， 对

饲养人进行劝阻乃至报警处理

等义务。

如果咬人的狗没有饲养

人， 是一条流浪狗， 当其进入

小区后， 物业应当及时发现并

采取相应的驱离、 抓捕等措

施， 即使自己不便抓捕， 也应

当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当然， 如果咬人的狗没有

饲养人， 当天进入小区后在短

时间内就咬伤了孩子， 那么物

业的责任就相对较小。

在上述情况下， 物业公司

如果遭遇伤者的索赔， 必须举

证证明自己尽到了相关义务、

采取了合理措施。 只要物业的

应对有所疏漏， 就有可能需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月 16 日， 四川成都

崇州市一小区 2 岁女童被一

只罗威纳烈犬扑倒撕咬致肾

挫裂伤， 引发关注。

10 月 17日， “今日崇

州” 微信公号发布通报：

2023 年 10 月 16 日 8

时许， 崇州市羊马街道恒大

西辰绿洲小区内发生一起女

童被狗咬伤事件。

事件发生后， 崇州市迅速

组织公安、 卫健、 羊马街道等

部门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开展

调查， 已初步查明违法事实，

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经查明， 10 月 16 日 7 时

20 分， 两只涉事犬只窜入事

发小区， 8 时许发生伤人事

件。

8 时 20 分， 涉事白色拉

布拉多犬于现场捕获， 21 时

许犬只主人贾某到案。 22 时

许， 伤人黑色罗威纳犬被捕

获； 10 月 17 日 3 时许， 黑

色罗威纳犬主人唐某到案。

目前， 警方已对该事件立

案侦查， 并对黑色罗威纳犬主

人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潘轶： 烈犬伤人事件时有

发生， 去年 1 月 20 日， 河北

邯郸也曾发生一起 11 岁少年

遭恶犬咬死的事件， 当时警方

在最初通报时曾表示已对狗主

人刑事拘留， 但之后在媒体上

并未看到该案的后续进展， 我

判断狗主人最终很可能没有被

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对于烈犬伤人甚至咬

死人的事件， 司法机关在判断

是否应追究刑责时还是非常慎

重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 此类事

件主要可能涉及以下罪名。

首先是“过失致人重伤

罪”。 《刑法》 规定， 过失伤

害他人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本法另

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其次是“过失致人死亡

罪”。 《刑法》 规定， 过失致

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

规定的， 依照规定。

最后是“以其他危险方法

致人重伤、 死亡罪”。 《刑法》

规定， 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

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

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

方法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但是， 对于饲养烈犬却疏

于看管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过失， 实务中并无明确统一的

意见， 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尚

不构成。

至于“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

重伤、 死亡罪”， 该“其他方法”

一般认为应当与“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具有相同

性质， 而不能随意扩张解释。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

烈犬伤人甚至咬死人的事件， 鲜

有追究刑责的案例， 能否追究刑

责至少是存有争议的。

但是， 遛狗不牵绳、 对狗疏

于看管导致的咬人事件时有发

生， 尤其是对烈犬不加看管很可

能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 大多数

人都认为， 一旦发生此类事件，

应当追究狗主人的刑事责任。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起广受关

注的案件， 司法机关能够全面取

证、 详尽说理， 对此类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给出明确的说法。


